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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张永平在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营业室办理了农户联保贷款袁该笔借款由杜文
强尧张富伟尧窦海利尧李云霞尧王平尧郭翠莲承担还款付
息的连带责任保证袁 借款期限至 2019年 12月 10日
届满袁合同编号 0215355747袁借款金额 80000元袁截
止 2021 年 12 月 01 日结欠本金 80000 元尧 利息
18,165.9元袁借款人没有按照借款合同中的约定按期
还款付息袁保证人未履行担保责任袁借款人及保证人
已对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构成违约袁
现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曳及相关法律尧法规的
规定袁予以公告遥 请借款人及连带责任保证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与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袁履行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遥否则袁我行
将依法提起诉讼予以实现债权袁特此催告遥联系电话院
13394864699联系人院邬乐

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日

借款人张永胜在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营业室办理了农户联保贷款袁该笔借款由岳双
保尧叶翠梅尧马龙承担还款付息的连带责任保证袁借款
期限至 2019 年 12 月 10 日届满 袁 合同编号
0215349313袁借款金额 80000元袁截止 2021年 12月
1日结欠本金 80,000.00元尧利息 17,871.33元袁借款人
没有按照借款合同中的约定按期还款付息袁保证人未
履行担保责任袁借款人及保证人已对杭锦后旗河套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构成违约袁现根据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曳及相关法律尧法规的规定袁予以公告遥 请
借款人及连带责任保证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与杭锦
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袁履行借款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遥 否则袁我行将依法提起诉讼予
以实现债权袁特此催告遥联系电话院13947805418联系
人院王力科

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日

借款人张雨欣尧 王美肇在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室办理了农户联保贷款袁该笔借
款由李利利尧马瑞丽尧沈振光尧刘霞尧张建平尧李梅承担
还款付息的连带责任保证袁借款期限至 2019年 12月
10日届满袁 合同编号 0215349462袁 借款金额 80000
元袁 截止 2021年 12月 01日结欠本金 70,080元尧利
息 3,294.11元袁借款人没有按照借款合同中的约定按
期还款付息袁保证人未履行担保责任袁借款人及保证
人已对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构成违
约袁现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曳及相关法律尧法
规的规定袁予以公告遥 请借款人及连带责任保证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与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联系袁履行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遥否则袁

我行将依法提起诉讼予以实现债权袁特此催告遥 联系
电话院13394864699联系人院邬乐

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日

借款人张治强尧 白婉民在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室办理了农户联保贷款袁该笔借
款由柳计生尧王娜尧柳培忠尧刘风兰承担还款付息的连
带责任保证袁借款期限至 2019年 12月 10日届满袁合
同编号 0215349495袁 借款金额 80000元袁 截止 2021
年 12月 01日结欠本金 80000元尧利息 17,801.25元袁
借款人没有按照借款合同中的约定按期还款付息袁保
证人未履行担保责任袁借款人及保证人已对杭锦后旗
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构成违约袁现根据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曳及相关法律尧法规的规定袁予以公
告遥请借款人及连带责任保证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与
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袁履行借款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遥 否则袁我行将依法提起诉
讼予以实现债权袁特此催告遥 联系电话院13394864699
联系人院邬乐

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日

借款人郑立新尧 杨晓素在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室办理了农户联保贷款袁该笔借
款由肖建平尧魏巧玲尧肖建荣尧杜宝云尧郝文军尧郑小丽
承担还款付息的连带责任保证袁 借款期限至 2019年
12月 10日届满袁 合同编号 0215349417袁 借款金额
80000元袁 截止 2021年 12月 01日结欠本金 80000
元尧利息 17,776.49元袁借款人没有按照借款合同中的
约定按期还款付息袁保证人未履行担保责任袁借款人
及保证人已对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构成违约袁现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曳及相关法
律尧法规的规定袁予以公告遥请借款人及连带责任保证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与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联系袁 履行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遥
否则袁我行将依法提起诉讼予以实现债权袁特此催告遥
联系电话院13394864699联系人院邬乐

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日

借款人郑新亮尧 胡巧枝在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室办理了农户联保贷款袁该笔借
款由何美如尧秦鹏飞尧刘喜尧段美清承担还款付息的连
带责任保证袁借款期限至 2019年 12月 10日届满袁合
同编号 0215349421袁 借款金额 50000元袁 截止 2021
年 12月 01日结欠本金 50000元尧利息 11,134.37元袁
借款人没有按照借款合同中的约定按期还款付息袁保
证人未履行担保责任袁借款人及保证人已对杭锦后旗
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构成违约袁现根据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曳及相关法律尧法规的规定袁予以公
告遥请借款人及连带责任保证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与
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袁履行借款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遥 否则袁我行将依法提起诉
讼予以实现债权袁特此催告遥 联系电话院13394864699
联系人院邬乐

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日

借款人郅永明尧 马春梅在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室办理了农户联保贷款袁该笔借
款由孙燕尧王新尧郅永利尧陈巧霞尧柴靖贤尧杨慧承担还
款付息的连带责任保证袁 借款期限至 2019年 12月
10日届满袁 合同编号 0215355445袁 借款金额 80000
元袁截止 2021年 12月 01日结欠本金 80000元尧利息
14,977.62元袁 借款人没有按照借款合同中的约定按
期还款付息袁保证人未履行担保责任袁借款人及保证
人已对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构成违
约袁现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曳及相关法律尧法
规的规定袁予以公告遥 请借款人及连带责任保证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与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联系袁履行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遥否则袁
我行将依法提起诉讼予以实现债权袁特此催告遥 联系
电话院13394864699联系人院邬乐

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日

借款人朱建忠渊配偶院张会敏冤在杭锦后旗河套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道桥支行办理了农户联保
贷款袁该笔借款由叶志元尧徐桂枝尧孙红军尧周小玲尧孙
代荣尧金玉兰承担还款付息的连带责任保证袁借款期
限 至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届 满 袁 合 同 编 号
0215352593袁借款金额 80000元袁截止 2021年 12月
1日结欠本金 80000元尧利息 18151.69元袁借款人没
有按照借款合同中的约定按期还款付息袁保证人未履
行担保责任袁借款人及保证人已对杭锦后旗河套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构成违约袁现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曳及相关法律尧法规的规定袁予以公告遥 请借
款人及连带责任保证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与杭锦后
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袁履行借款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遥 否则袁我行将依法提起诉讼予以
实现债权袁 特此催告遥 联系电话院13294889884联系
人院霍欣甫

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日

借款人庄埃义渊配偶院李风花冤在杭锦后旗河套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道桥支行办理了农户联保
贷款袁该笔借款由刘威虎尧王巧枝尧徐成才承担还款付
息的连带责任保证袁 借款期限至 2019年 12月 10日

届满袁合同编号 0215352933袁借款金额 80000元袁截
止 2021 年 12 月 1 日结欠本金 80000 元 尧 利息
17896.48元袁借款人没有按照借款合同中的约定按期
还款付息袁保证人未履行担保责任袁借款人及保证人
已对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构成违约袁
现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曳及相关法律尧法规的
规定袁予以公告遥 请借款人及连带责任保证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与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袁履行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遥否则袁我行
将依法提起诉讼予以实现债权袁特此催告遥联系电话院
13088486809联系人院杨项宇

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日

借款人訾候儿渊配偶院李凤娥冤在杭锦后旗河套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道桥支行办理了农户联保
贷款袁该笔借款由苏治忠尧黄晓琴尧陶红光尧邬红霞承
担还款付息的连带责任保证袁借款期限至 2019年 12
月 10日届满袁合同编号 0215352380袁借款金额 80000
元袁截止 2021年 12月 1日结欠本金 80000元尧利息
18426.77元袁借款人没有按照借款合同中的约定按期
还款付息袁保证人未履行担保责任袁借款人及保证人
已对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构成违约袁
现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曳及相关法律尧法规的
规定袁予以公告遥 请借款人及连带责任保证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与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袁履行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遥否则袁我行
将依法提起诉讼予以实现债权袁特此催告遥联系电话院
13088486809联系人院杨项宇

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日

借款人邹晓军尧 金玉芳在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室办理了农户联保贷款袁该笔借
款由刘文兵尧李玉香尧李守正尧曹玉梅承担还款付息的
连带责任保证袁借款期限至 2019年 12月 10日届满袁
合同编号 0215777504袁借款金额 50000元袁截止 2021
年 12月 1日结欠本金 50000元尧 利息 10842.16元袁
借款人没有按照借款合同中的约定按期还款付息袁保
证人未履行担保责任袁借款人及保证人已对杭锦后旗
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构成违约袁现根据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曳及相关法律尧法规的规定袁予以公
告遥请借款人及连带责任保证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与
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袁履行借款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遥 否则袁我行将依法提起诉
讼予以实现债权袁特此催告遥 联系电话院13394864699
联系人院邬乐

杭锦后旗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日

催 收 公 告

法院公告
郝奇平院

本院受理原告马晓峰与被告郝奇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渊2021)内 0826民初 2119号民事判决书遥
本院判决院一尧被告郝奇平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给付原告马晓峰借款本金 143320元及利
息袁利息从 2018年 3月 22日起至 2020年 8月
19日止袁按月利率 2%计算曰从 2020年 8月 20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袁 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2019年 8月 20日发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遥二尧驳回原
告马晓峰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案件受理费 6004
元尧公告费 400元袁合计 6404元袁由原告马晓峰
负担 542元袁由被告郝奇平负担 5862元遥 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自收到判决
书之日起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袁 上诉于巴彦淖尔市
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日

赵伟尧何玉梅院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赵伟尧 何玉梅追偿权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渊2021) 内 0826民初
2528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责
任通知书尧廉政监督告知书尧渊2021)内 0826民
初 2528号民事裁定书尧开庭传票尧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遥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袁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
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15时 10分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日

李凯强尧张媛媛尧刘东东尧郭春燕尧王永胜尧周淑
美院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凯强尧张媛媛尧刘东
东尧郭春燕尧王永胜尧周淑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袁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渊2021)内
0221民初 84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即

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包头市中
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日

董文奎尧李春梅尧董文胜尧张东林尧乔帅院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董文奎尧李春梅尧董文
胜尧张东林尧乔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
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渊2021)内 0221
民初 85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即视
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包头市中
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日

包头市和协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院
本院受理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申请变更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市和协汽车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尧王俊尧杨忠尧鄂尔多斯市铎瑞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执行案件
中的申请执行人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变更执行主体申请书尧传票遥 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袁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定于公告期届
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
本院第五号法庭进行询问遥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日

李勇:
本院受理原告李慧芳与被告李勇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等应诉
材料袁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袁
逾期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 并定于答辩期和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日

杨喜春:
本院受理原告吕学敏尧张宏伟诉你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袁因穷尽一切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102 民初
8294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尧证据副本尧应诉通知
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袁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袁即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 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遥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日

武建军院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航威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诉被告武建军追偿权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传票尧应诉通知书尧起诉状尧民事裁
定书袁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 并定于答辩期和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一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日

张泽阳院
本院受理原告韩璐璐诉被告张泽阳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内 0102民初 1464号民
事判决书渊判决如下院被告张泽阳于本判决生
效后 10日内支付原告韩璐璐工程款 86400元
及利息袁以 86400元为基数袁从 2021年 2月 25
日起袁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
日止)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日

吴利军院
本院受理原告赵二彩诉被告吴利军财产

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内 0102民初 2620号民
事判决书渊判决如下院一尧被告吴利军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日内赔偿原告 50000元)遥 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
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日

内蒙古鼎孚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世华诉被告内蒙古鼎孚隆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袁 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内 0102民初 1738号民事判决书渊判决如
下院一尧被告内蒙古鼎孚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协助原告张世华
办理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园小区 4号楼
1单元 1楼西户房屋的产权证书曰二尧被告内蒙
古鼎孚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30日内支付原告张世华逾期办证的违约
金袁以购房款 208349元为基数袁按年息 4.35%计
算袁 自 2008年 7月 4日起算至 2019年 8月 19
日曰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袁利率按照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被告实际协助原告办理完毕案涉房屋不
动产权证之日止曰三尧驳回原告张世华的其他诉
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日

章加文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靖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袁 已审理终结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内 0802民初 3732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
如下院 被告章加文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支
付原告张靖不锈钢屏风尚欠货款 9149元遥 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
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日


